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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甸县教育局文件

施教字〔2017〕19 号

对政协施甸县九届一次会议
第 59号提案的答复

穆绍银委员：

你提出的《关于在乡村小学高年级开设英语课的建议》，已交

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自 2006 年实施特岗教师计划以来，全县每年都在乡镇中心学

校设置小学英语教师岗位，目前已招聘小学英语教师 79 名，已初

步具备在乡村小学高年级开设英语课的条件。

今后，全县将继续多渠道、多形式补充小学英语教师，逐步

配足小学英语教师，并进一步加大小学英语教师培训力度，不断

提升小学英语教师专业素养、教育教学能力；同时督促具备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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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校按课程标准在高年级开设英语课程。

感谢你对全县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

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。

施甸县教育局

2017 年 8 月 10 日

联系人：李玉泉 联系电话：8124858
抄送：县委办、政府办、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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